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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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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
陸續接獲許多廠商來電詢問：

「未經使用的貨物已退運出口

了，該如何申請退營業稅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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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申請審驗方式未報 8......

 未於退運出口前向進口地海關申辦 ......



海關代徵營業稅稽徵作業手冊

參、十四
進口貨物於繳稅提領後，未經使用即原貨報關退運出
口不再復運進口，或有溢繳稅款者，應由原進口地之
海關核實退還所代徵之營業稅。

未經使用原貨報關退運出口不再復運進口，以在原貨
物進口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及復運出口前申請核辦，並
提供有關證件，經查明屬實者為限；該貨物如係機器
設備，得於安裝就緒試車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及復運出
口前申請核辦；

進口貨物如僅部分使用，發現品質不符，將「未經使
用」品質不符部分退運出口，該退運出口之貨物，符
合未經使用之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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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─出口篇

五、出口貨物之報關

( 九 )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，報關人應主動在「申請審驗方式」欄填
報代碼「 8」（表示「申請文件審查」）：

1.依簽審規定屬未按 CCC 號列別標示控管，而責令廠商（或其代
理人）應「自行報明」者。
2.出口舊船舶（包括漁船）、舊汽、機車、舊引擎及舊營建機械。
3.復運出口貨物且未經使用，申請退還已繳納進口稅款者。
4.疑似戰略性高科技貨品（但出口報單「輸出入許可文件號碼 -項
次」欄 填列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」證號者除外）、有害
事業廢棄物及 CITES 貨品。
5. 依「長單申報簡化作業方式」規定申報者。
6.同一保稅工廠成品出口，將需辦理沖退稅之非保稅物品合併裝櫃
者。
7.其他依海關規定應予文件審查者，應於報單「其他申報事項」欄
位敘明申請原因。 5



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─出口篇

七、出口報單各欄位填報說明

項次 欄位名稱
(電腦處理編號)

填報說明

49 其他申報事項
(46)

(13) 依海關代徵營業稅稽徵作業手冊
參、十四 規定，貨物進口翌日起 3 個
月內未經使用 退運出口，申請退還已納
營業稅之申請核 辦方式，得於本欄填報
「貨物未經使用，退運出口不再復運進
口，申請退還已納營業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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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限
 放行翌日起 3個月

內

 復運出口前

申請對象
 向進口地海關申請

出口報單
 G3 報單

 統計方式 82

 原進口報單號碼

 申請審驗方式 8

 其他申報事項

總結

貨物退運出口前，請先確認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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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1. 外貨轉售得否依此管道退營業稅 ?
  否，外貨轉售與未經使用退運出口目的不同，統計方
式應報 81，不符退稅規定。

2.為何申請審驗方式未報 8不得核退 ?
  申請審驗方式報 8者 (文件審查 )，系統會自動篩選
以 C2或 C3 通關，經海關審核報單或查驗貨物後放行；
如未報 8以 C1 通關，未經海關以任何形式審查者，不符
合退稅規定。

統計方式代碼 代碼意義

81 已完稅進口之外貨轉售出口

82 已完稅進口之外貨(包括作為樣品、贈品、廣告品及賠
償品)因故復出口不再進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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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3. 如該筆報單有已繳納之貨物稅、菸酒稅得否一同申退？

類別 函釋 內容

貨物稅 77/8/18
台財稅第
770261481號

廠商進口已納貨物稅貨物，事後運銷國
外，出口時如檢具完稅照報驗，查明該
批貨物於進口時確已完稅，且未經使用
者，同意查憑原完稅照及出口報單，核
實退稅。

菸酒稅及
菸品健康福利捐

95/2/22
台財稅字第
09504501980號

關於進口之菸酒，因故復運出口，如查
明未經消費，可憑進口時已完納菸酒稅
之有關文件及海關簽發之出口報單，向
進口地關稅局申請退還復運出口部分原
納之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。

備註：僅限未經使用退運出口者，非外銷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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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
4.賣方同意賠償調換，是否適用上述規定？

項目 時限 貨物流向 法規依據

未經使用
退運出口

放行之翌日起
3個月內

不再復運進口 海關代徵營業稅稽徵作業
手冊參、十四
G3 + 82

賠償調換 放行之翌日起
1個月內

調換新品進口 關稅法第 51條
關稅法施行細則第 41條
G3 + 9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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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第 51條

I.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，發現損壞或規格、品質與原訂合約規定不符，由國
外廠商賠償或調換者，該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，免徵關稅。但以在原貨
物進口之翌日起一個月內申請核辦，並提供有關證件，經查明屬實者為限。

II.前項貨物如係機器設備，得於安裝就緒試車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申請核辦。

III.第一項賠償或調換進口之貨物，應自海關通知核准之翌日起六個月內報
運進口；如因事實需要，於期限屆滿前，得申請海關延長之，其延長，以六
個月為限。



簡報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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